
C H I N A S E C U R I T I E S J O U R N A L

DISCLOSURE信息披露D008

2009年 / 12月 10日 /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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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送达全体董事。 会
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
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本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曹田平、单翔、齐世洁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由

６

名非关联董事
进行表决。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决议有效期
为一年，为保证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决议有效期限延长一年。 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关的其他决议事项不作变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因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项的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为了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实施，提请股东大会将授
权有效期延长一年。

三、会议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
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１

时
３０

分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通讯楼三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方式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股份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
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律顾问、独立财务顾问等。

７

、提示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发布提
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名称
议案一：《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 ／ ３

以上审议通过。

２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特别强调事项
（

１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
加网络投票。

（

２

） 控股股东耀华集团对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一回避表
决。

（三）股东登记表决方式
１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①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代
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
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②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西港路
邮政编码：

０６６０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３３５－３２８５１５８

联系人：陈幸

（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４

）注意事项：

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应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
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参会登记相关手续。

２

、公司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如下：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期间，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股东以
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具体如下：

所持股票类别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Ａ

股（

６００７１６

）

７３８７１６

耀华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
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
的议案事项，依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
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
价格

总议案 表决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三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议案一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和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３．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投票举例
Ａ

、如股权登记日持有“

ＳＴ

耀华”股票的股东，对全部议案投赞成票，其申
报如下：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７１６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Ｂ

、如股权登记日持有“

ＳＴ

耀华”股票的股东，对全部议案投反对票，其申
报如下：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７１６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２

股
Ｃ

、如股权登记日持有“

ＳＴ

耀华”股票的股东，对全部议案投弃权票，其申
报如下：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７１６

买入
９９．００ ３

股
（

６

）股东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７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如
２．００

元）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
案（

９９．００

）的表决申报。

（

８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
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
照弃权计算。

（

９

）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四）其它事项
１

、会期预定半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
等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
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备查文件及备置地点
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三十六次会议

决议。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注：本表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个人）出席秦皇岛

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
权（如部分行使表决权请特别注明）。

相关资料如下表：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耀华玻璃股份数（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期限

委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６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
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前以传真和电子邮件传送会议资料、并经电话
确认，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人，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人，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１１

：

００

前收回有效表决票
９

张。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将香格里拉县红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转让给
云南省罗平县华龙工矿贸易公司》的议案

香格里拉县红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坡矿业”）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设立，经营范围为铅锌矿的勘探；注册资本为
３１６

万元，公司投资
２８４．４

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０％

，自然人陈廷铁投资
３１．６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

。

红坡矿业拥有云南香格里拉县红坡木路铅锌矿探矿权， 勘查许可证号
为
Ｔ５３１２００８０８０２０１２３９７

；勘查项目名称：云南香格里拉县红坡木路铅锌矿普
查；地理位置：云南省迪庆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图幅号：

Ｇ４７Ｅ００２０１６

；勘查面
积：

９．１２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

日。发证机关：云南
省国土资源厅。 红坡矿业委托云南省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队对香
格里拉县建塘镇红坡木路（旧址）铅锌矿区采用大功激发极化法物探普查，

经云南省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队出具的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红坡
木路铅锌矿激电中梯工作总结》确认：测区内基本上不存在较大规模的极化
体，因此认为在测区估计很难找到具有利用价值的矿床。由于该铅锌矿探矿
权证已经到期，鉴于前期勘探普查未能找到具有利用价值的矿床，红坡矿业
未再申请该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经陕西德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探矿权价值评估采用成本途径的勘查成本效用法、

并出具的 《云南香格里拉县红坡木路铅锌矿探矿权评估报告书》（陕德衡矿
评［

２００９

］第
０４４

号）确认，云南香格里拉县红坡木路铅锌矿探矿权评估价值
总计人民币

１．５７

万元。

经罗平九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罗会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４

号”

确认，红坡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等财务数据：

２００９．１０．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万元）

资产总额
９１．１７ ７２９．９４

负债总额
２２１．４３ ２２１．４３

净资产
－１３０．２６ ５０８．５１

２００９

（

１－１０

月）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６３８．７７ －６４．７０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决定转让其持有的红坡矿业公司的
９０％

的股权，经
公司委托的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
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７５

号）确认，红
坡矿业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资产总计
９１．７ ９１．２５ ０．０８ ０．０９

负债总计
２２１．４３ ２２１．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３０．２６ －１３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０６

针对云南省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队的勘探结论， 红坡矿业放
弃了该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申请； 根据资产评估相关规定和云南千和律师事
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确认，该已过期未延续登记的探矿权已不属于红
坡矿业所有、其价值应为

０

元。 鉴于红坡矿业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３０．１８

万
元，经公司与受让方云南省罗平县华龙工矿贸易公司协商，决定以红坡矿业
公司固定资产评估值

７．２３

万元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经公司自查确认，该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交易行
为。 公司不存在为红坡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行为，红坡矿业也不存在占
用公司资金等情况。 自双方有权机关批准后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
股权过户手续。

经书面通讯记名表决，该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收购罗平
县鑫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罗平县天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
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的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０９－３７

）。

经书面通讯记名表决，该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 �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７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

任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公司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信公司”）以人民币
７８０

万元收购罗平县鑫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宏公司”）持有的
罗平县天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俊公司”）

６０％

的股权。

●

审议情况：此次交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

●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交易行为。

●

此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荣信公司收购鑫宏公司持有的天俊公司
６０％

的股权后，可以处理公司湿法炼锌所产生的浸出渣、同时通过加工回收氧化
锌粉，为公司氧化锌粉湿法处理系统提供原料。

一、交易概述
公司目前持有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公司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

信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荣信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是以公司锌湿法炼锌产生的
浸出渣和外购部份氧化矿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回收氧化锌粉（该产品含锗、

镓、铟等稀贵金属）产品，并将回收的氧化锌粉销售给公司作为原料进行电
锌生产。

荣信公司以人民币
７８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鑫宏公司持有的天俊公司
６０％

的
股权，该交易价格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７６

号）

的评估值为基准、经双方共同协商确定的。 该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对公司而言，此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交易行为。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鑫宏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经罗平县工商局批准登记注册，由曹
定稳、申恩卫、吴映贤

３

个自然人共同出资人民币
５０

万元设立。

住所：罗平县罗雄镇九龙大道中段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拾万元（实收资本）

法定代表人：曹定稳
公司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冶金原料、化工原料及产吕、矿产品、有色金属、金属材料、农

产品、化肥、货物进出口，冶炼产品购销（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经确认鑫宏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之前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罗平县天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俊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罗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５３０３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９

；

注册地址：罗平县罗雄镇万达路
１３６

号（长家湾对面）；

法定代表人：姜燕辉；

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加工、销售。

营业期限为十年，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２

、经荣信公司委托的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７６

号）确认，天俊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资产总计
２５４９．０８ ２６８２．０５ １３２．９７ ５．２２

负债总计
１３４３．００ １３４３．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２０６．０８ １３３９．０５ １３２．９７ １１．０２

３

、天俊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等财务数据：

２００９．９．３０

（万元）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万元）

资产总额
２５４９．０８ ２２６２．３８

负债总额
１３４３．００ １３２５．７８

净资产
１２０６．０８ ９３６．６０

２００９

（

１－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３７８３．０８ ７６１．６６

净利润
２４４．４９ －６３．４０

４

、目前天俊公司有两台
Ф２．８×４２

米回转窑，年产氧化锌粉
９０００

（金属）吨
左右。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开始建设、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竣工并正式投入生产。

５

、权属情况：经确认在该项权利及天俊公司资产上不存在担保、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及对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
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６

、评估方及评估概况：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 交易标的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次对天俊公司整
体资产评估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在对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
情况进行分析后，确定的本次资产评估的最终结果。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签订协议双方的法定名称：

出让方：罗平县鑫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罗平县荣信稀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２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以天俊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１３３９．０５

万元为基数，经
双方协商确定为

１３００

万元，则最终收购价格按鑫宏工公司持有的天俊公司
６０％

的股权计算为
７８０

万元。

３

、待双方有权机关批准后，再签订《股权收购合同》。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此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２

、此次股权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交易行为。

３

、此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以荣信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４

、此次收购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荣信公司收购天俊公司

６０％

的股权后，天俊公司可以处
理公司湿法炼锌所产生的浸出渣、同时通过加工回收氧化锌粉，为公司氧化
锌粉湿法处理系统提供原料；提高了公司氧化锌粉的自给率，保证公司湿法
氧化锌粉处理系统的原料供给量的稳定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十一次董事会
决议》；

２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罗平县天俊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７６

号”）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９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以书面或传真的方式
发给各位董事。 应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
１１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通讯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转让桂林天人谷旅
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与曹佳叶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佳叶公
司”）合资设立中外合资桂林天人谷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人
谷公司”）， 天人谷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６００

万元（实缴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
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曹佳叶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主要经营休闲度假酒
店、娱乐设施、会议中心及文化体育活动俱乐部项目的筹建（国家限制、禁止
类项目除外）等。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天人谷公司总资产
５３５．６８

万元，净资产
３９３．９３

万元。

设立天人谷公司的目的，是利用“桂林朝日光艺术村”项目（桂林愚自乐
园的第二期项目）中的土地，筹备、规划、开发高品质的文化、体育、休闲、度假
酒店、度假别墅等旅游产品和旅游房地产项目。 由于规划审批等原因，桂林愚
自乐园第二期项目难以如期实施。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本公司持有的
天人谷公司

５０％

的股权以
４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余之乐实业有限公司，

并与上海余之乐实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曹佳叶公司已同意放弃优
先购买权。 该股权转让行为需桂林市商务局批准。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收益为
２００

万元。

本公司持有的天人谷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件，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止公告日，公司没有为天人谷公司提供担保，没有委托其理财，天人谷
公司未占用本公司资金。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转让广东国旅国
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议案。

广东国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国旅”）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０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０％

，主要经营入境旅游业
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等。

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出资
８２０

万元参与发起设立广东国旅， 认购其
８００

万股股份。 公司历年从广东国旅所分得的红利为
５５．６２

万元。 近年广东国旅经
营情况不佳，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均亏损。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广东国旅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６

，

８０９

万元，净资产
７

，

１６１

万元（每股净资产
０．９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

，

４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４６

万元。

从公司业务布局考虑， 本公司拟将持有的广东国旅
１０％

的股权计
８００

万
股以每股

１

元转让给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转让总价为
８００

万元，公
司本次股权转让收益

－２０

万元。

本公司持有的广东国旅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件，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止公告日，公司没有为广东国旅提供担保，没有委托其理财，广东国旅
未占用本公司资金。

本公司（甲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与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乙
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广东国旅的

８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以
本协议约定价格受让该股份。

（二）股份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同意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广东国旅出具的

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深鹏所审字【

２００９

】

１１８８

号《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
产为基础，双方协商约定该股份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

元，合计总转让价为
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三）股份转让款的支付
１

、乙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定金
１５０

万元给甲方。

２

、自甲方董事会批准本协议之日起三日内，乙方须将扣除定金后剩余的
股份转让款人民币

６５０

万元支付给甲方。

３

、本协议需经甲方董事会批准，如甲方董事会未批准本协议，甲方应于
董事会作出决议之日起三日内将乙方已付定金返还乙方（含自甲方收到定金
之日起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民生银行卡
网上直销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我公司决定自公告之日
起，对客户持民生银行卡通过民生加银基金公司网上交易申购旗下开放
式基金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客户持民生银行卡通过民生加银基金网上交易办理旗下开放式基
金的申购业务，并扣款成功，可享有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
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
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受费率折扣。

具体基金的费率标准详见该基金相应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以上费率优惠如有变化，我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有关详情：

１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途话

费）

２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６０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文件规定，采
用旋窑法工艺生产并且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

３０％

的水泥（包括水
泥熟料），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经唐山市丰润区国家税务局批准，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部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收到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退还增值税
２

，

６５０

万元， 全部计入当
期利润总额。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６１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退税公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收到退税公告》，即征即退政策内容原
引用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１

］

１９８

号文件规定：对
在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

３０％

煤矸石、石煤、粉煤灰、烧煤锅炉的炉底渣（不
包括高炉水渣）及其他废渣生产的水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现改为引用
２００８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文件，文件规定：采用旋窑法
工艺生产并且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

３０％

的水泥（包括水泥熟料），

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退还增值税金额不变。

特此更正。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１

证券简称：邯郸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８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事宜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和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０２

号），核准唐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

２

，

１８２

，

７５３

，

８４１

股股份吸收合并本公司、以新增
１

，

０６７

，

９４６

，

４０７

股股份吸收合并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监管机构的要求妥善办理相关
手续，提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提前结束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募集，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９

号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了五届二十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将石坪桥生产厂区土地出让给重庆渝
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储备的议案》等事项，因公司未及时按上市规则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相关要求提供资料，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停牌一天，并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披露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金牛能源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临
－０４１

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
２００９

年
度审计机构为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北京京都”）。近日，公司接到北京京都的通知，北京京都因吸收
合并均富国际原中国成员所上海均富潘陈张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及广东广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经形成业务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

会计师事务所。北京京都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注册，名
称由“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京都天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次更名，为北京京都的工商登记变更，并非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８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接控股股东天津南开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开生化”）和股东山东鲁能恒源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恒源置
业”）通知：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分别与南开生化和恒源置业两家公司签订了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以
下简称 “股权划转协议”）， 南开生化和恒源置业分别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９８

，

３９１

，

４３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１９％

）和
４

，

２４１

，

５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８２７％

）无偿划转给鲁能集团。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划转情况
根据股权划转协议，南开生化和恒源置业分别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９８

，

３９１

，

４３０

股股份和
４

，

２４１

，

５００

股份全部无偿划转给鲁能集团。

本次股权划转前，南开生化持有本公司
９８

，

３９１

，

４３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９．１９％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恒源置业持有本公司
４

，

２４１

，

５００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０．８２７％

；鲁能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鲁能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１０２

，

６３２

，

９３０

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１７％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目前， 此次无偿划转正在按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
续。

二、本次股权划转生效条件
本次股权划转须报请国家电网公司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审批后方可正式履行。

本次股权划转不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
股权划转事宜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并督促相关股东尽
快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中国农业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
务准备情况，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起，中国农业银行代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５

）的销售业务。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全国
３７

家一级分行的
２００００

多个营业网点为投资者
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拨打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或登录中国农业银
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了解相关信息。

投资者也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了解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